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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会员国和国际组织收到的评议 
 
A. 会员国 

 
5. 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2006年 5月 18日] 

 
联合王国对示范法第 17 条和贸易法委员会今后工作的评议 

 

 继上次在纽约举行的工作组会议之后，我们同意考虑到工作组最近关于临

时措施特别是关于“初步命令”的项目而就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提出评议。 

 正如我们在会上所指出的，英国对完成本项目抱有复杂的感情。 

 一方面，我们当然高兴工作组最终达成了一项商定一致的草案，可以在下

个月送交委员会审议，从而终于为新项目扫清了道路。我们尤其祝贺主席和秘

书处的不懈努力和草案措词技巧，从而在多次困难的会议之后终于达成了一项

最后解决方案。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过程的性质本身引起了严重关切——与英国对新条文

实质内容所持的保留意见毫不相干（这些保留意见现已记录在案，无需重

述）。 

 从任何观点来看，工作组关于“初步命令”的草案在贸易法委员会内外都

是一个具有特别争议的主题（在贸易法委员会之外引起的忧虑更大）。甚至在

委员会审议之前，新条文即已经显然将会遇到国际上的大量批评。这并不是说

新条文没有同时得到支持，而对于我们，关键问题是贸易法委员会是否应当确

实陷入如此处境。我们想不到从前还有什么项目（《示范法》本身除外）在酝

酿期间遇到了如此困难，就“初步命令”而言，这一项目需要的资源如此之

多，而所取得的则可以认为是不大的成果。 

 在这一特定项目之初，即已经显然不能就“单方面”措施达成国际协商一

致。相反，在专家中当时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现在依然如此。不可避免的

结果是：漫长的辩论；工作组艰难的会议；最后草案具有任何艰难达成的折衷

所本身固有的弱点。 

 我们曾表示过担心，现在依然担心最后结果可能会损害贸易法委员会的国

际地位和今后的影响。在商法的发展方面，贸易法委员会在世界上享有独特的

声望。在我们看来，其之所以成功，一个关键因素是被公认为一个中立和专家

机构，能够表达国际的协商一致，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都可产生

重要的影响。贸易法委员会历来是而且应当是一个创新的来源，但是应当控制

在谨慎的限度内。一旦贸易法委员会工作被认为具有争议性，或成为少数主要

代表团的利益的工具，贸易法委员会便可能丧失其这种地位。同样，一旦贸易

法委员会的工作程序被认为缺乏成本和时间效率，便可能难以吸引和保持国际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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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更加令人遗憾，因为我们工作成果中的“单方面”小

部分可以对项目的其余部分投下阴影，这部分无疑是关于“双方”措施的一项

值得称赞的草案。 

 我们的建议是，在安排贸易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时，应当铭记以上的经

验。特别是，我们希望贸易法委员会将继续创新，并推动国际协商一致，使之

达到最大限度。但与此同时，贸易法委员会也应当避免“难点”、内部分裂和

在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成比例的资源支出。 

 英国强烈支持贸易法委员会的工作，并将继续这样做。我们希望这几点意

见将能得到理解，因为其用意是作为建设性的评论。我们期待着在贸易法委员

会今后这一领域的工作中与贸易法委员会密切合作。 

 
 


